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指南

第一条 为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规范和

促进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工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订本

指南。

第二条 数字图书馆资源是指图书馆以数字形式发布、

存取和利用的信息资源的总称。

第三条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是指对信息资源进行选

择、采集、组织和管理，使之形成可利用的数字资源体系的

过程。

第四条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要遵守法律法规、保护知

识产权，并注重维护图书馆用户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要遵循有关国际、国家和

行业标准和相关规范，为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创造条件。

第六条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要与公众通过网络传播

渠道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需求相适应。

第七条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制定建设目标与规划，保证资源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制定建设规划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包括：建设原则、

建设方式、建设工作内容、建设策略、建设经费、建设管理。

第八条 建设原则：

1．实用性原则，即从图书馆的职能定位和用户的实际

需求出发，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信息需求。



2．系统性原则，即注重资源建设内容的完整性和连续

性，形成有重点、有层次、各类型资源比例适当的数字资源

体系。

3．特色化原则，即根据图书馆馆藏资源和服务对象的

特点，建立有特色的数字馆藏。

4．共建共享原则，即开展跨地域、跨系统的数字资源

合作建设，建立优势互补、联合共享的数字资源保障体系。

第九条 建设方式：

1．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方式主要包括自主建设、引进

建设和合作建设。

2．根据馆藏资源、服务策略、基础设施以及经费保障

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建设方式。

第十条 建设工作内容：

1．根据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目标，结合资源的主题内容、

类型、载体等，确定资源建设对象。

2．通过购买、数字化加工、网络资源采集、网络资源

导航、受缴、受赠和交换等多种途径建立和丰富数字馆藏。

3．根据相关标准对资源进行组织与加工，注重对数字

图书馆资源与传统载体资源的整合，建立传统馆藏和数字馆

藏共同发展、互为补充的数字资源体系。

4．利用必要的技术手段，对资源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

确保资源的安全可靠。

第十一条 建设策略：



1．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数字版权许可，充分开发公共领

域资源，并重视对开放存取资源的利用。

2．通过联合采购方式发挥经费的最大效益。

3．按照共建共享原则，避免资源重复建设，提供已建

资源的开放共享。

4．注重信息技术在数字资源建设中的应用，降低建设

成本，提高建设效率。

5．根据数字资源的用途，确定相应的加工级别，注重

对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尤其是优秀文化遗产的长期保存。

6．培养经验丰富、训练有素、具备数字图书馆资源建

设专业技能的员工。

7．充分利用有关政策法规，为资源建设争取更大空间。

第十二条 建设经费：

1．数字资源建设经费一般包括数据库产品或服务购买、

资源载体购买、知识产权授权许可、特色数据库建设与维护、

资源发布、人员培训、数字资源加工场地建设或租赁以及相

关设施设备购买、租赁和维护等费用。

2．积极寻求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并在国家政

策许可的范围内吸纳社会多元化资金投入。

第十三条 建设管理：

1．制定科学完善的数字资源建设管理制度，明确各类

型数字资源的建设标准和工作流程。

2．建立完善的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实现对数字资源的



科学管理。

3．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评估制度和

指标体系，开展全方位、多维度、多层次的数字资源评估活

动，并根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数字资源建设目标和规划。

4．加强经费管理，严格经费使用审批程序。

第十四条 本指南由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联席

会议制定、解释和修改，由文化部社会文化司批准发布。


